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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內政部函知「直轄市縣市農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直轄

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直轄市縣市農地重

劃協進會設置辦法」及「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設置辦

法」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發布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115.4.14北市地開字第1150115815號 

說明：依內政部115年4月10日台內地字第11502617768號函辦理。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15.4.10台內地字第11502617768號 

主旨：修正「直轄市縣(市)農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名稱並修正為「直轄市縣

市農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3條，名稱並修正為「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直轄市縣(市)農地重劃協進會設置辦法」第3條、第4條，名稱並修正為「直

轄市縣市農地重劃協進會設置辦法」；修正「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

設置辦法」第3條、第4條，名稱並修正為「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設置

辦法」，業經本部於115年4月10日以台內地字第1150261776號令及台內地字第

11502617765號令修正發布，如需修正條文，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附件2 

內政部令 

115.4.10台內地字第11502617765號 

修正「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名稱並修正為「直

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

新協進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四條，名稱並修正為「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新協

進會設置辦法」 

附修正「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

更新協進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直轄市市長、縣（市）長或其指派之副市長、副縣（市）

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且委員

單一性別比例應不低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一、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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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政業務局（處）代表。 

三、建設（工務）業務局（處）代表。 

四、農業業務局（處）代表。 

五、財政業務局（處）代表。 

六、地政業務局（處）代表。 

七、社會業務局（處）代表。 

八、正辦理中之原住民聚落重劃區原住民族業務機關代表。 

九、主計處代表。 

十、正辦理中之重劃區鄉（鎮、市、區）長。 

十一、正辦理中之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代表二人，由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或由各

重劃區之協進會推選之。 

十二、專家學者二人以上，聘期為二年。 

前項第十一款及第十二款之委員，不得具有民意代表身分。 

第一項第十款及第十一款之委員，僅於該重劃區業務開會時出席及參與表決，並於

該重劃區業務完成後解聘之。 

第一項第十一款及第十二款委員，有身分變更、因故不能擔任或不適任之情形，應

重新遴聘，補足原任委員任期。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總說明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自八十九年七月五日訂定發布，曾於一百十年九

月二十七日修正，名稱並修正為「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茲為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並加強農村婦女

參與土地事務決策，提升參與決策之女性達一定比例，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名稱並修

正為「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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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酌作標點符號修正，以符

法制體例。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直轄市市長、 

縣（市）長或其指派之

副市長、副縣（市）長

兼任。委員若干人，由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就下列人員派（聘）兼

之，且委員單一性別比

例應不低於委員人數

三分之一：  

一、秘書長。 

二、民政業務局（處）

代表。 

三、建設（工務）業務

局（處）代表。 

四、農業業務局（處）

代表。 

五、財政業務局（處）

代表。 

六、地政業務局（處）

代表。 

七、社會業務局（處）

代表。 

八、正辦理中之原住民

聚落重劃區原住民

族業務機關代表。 

九、主計處代表。 

十、正辦理中之重劃區

鄉（鎮、市、區）

長。 

十一、正辦理中之重劃

區土地所有權人代

表二人，由重劃區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直轄市市長、 

縣（市）長或其指派之

副市長、副縣（市）長

兼任。委員若干人，由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就下列人員派（聘）兼

之： 

一、秘書長。 

二、民政業務局（處）

長。 三、建設（工

務）業務局（處）

長。 

四、農業業務局（處）

長。 五、財政業務

局（處）長。 六、

地政業務局（處）

長。 七、社會業務

局（處）長。 八、

正辦理中之原住民

聚落重劃區原住民

族業務機關首長。 

九、主計處處長。 

十、正辦理中之重劃區

鄉（鎮、市、區）

長。 

十一、正辦理中之重劃

區土地所有權人代

表二人，由重劃區

內土地所有權人或

由各重劃區之協進

會推選之。 

十二、專家學者二人，

一、第一項： 

(一)為提升參與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決策之

女性性別比例，爰修

正序文，明定單一性

別比例不低於委員

人數三分之一。 

(二)為使直轄市、縣 (市)

政府派聘任委員作

業更具彈性，爰將第

二款至第九款之機

關局處長或首長修

正為機關代表，並將

第十二款專家學者

修正為二人以上。 

二、其餘未修正。 



4 

 

 

內土地所有權人或

由各重劃區之協進

會推選之。 

十二、專家學者二人以 

上，聘期為二 年。 

前項第十一款及第十二

款之委員，不得具有民

意代表身分。 

第一項第十款及第十一

款之委員，僅於該重劃

區業務開會時出席及參

與表決，並於該重劃區

業務完成後解聘之。 

第一項第十一款及第十

二款委員，有身分變

更、因故不能擔任或不

適任之情形，應重新遴

聘，補足原任委員任期。 

聘期為二年。 

前項第十一款及第十二

款之委員，不得具有民

意代表身分。 

第一項第十款及第十一

款之委員，僅於該重劃

區業務開會時出席及參

與表決，並於該重劃區

業務完成後解聘之。 

第一項第十一款及第十

二款委員，有身分變

更、因故不能擔任或不

適任之情形，應重新遴

聘，補足原任委員任期。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鄉（鎮、市、區）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必要時並得聘請專家學者一人或二人參與

規劃、諮詢： 

一、鄉（鎮、市、區）公所民政業務代表。 

二、鄉（鎮、市、區）公所經建（建設）業務代表。 

三、鄉（鎮、市、區）公所農業業務代表。 

四、農會代表一人。 

五、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管理處代表一人。 

六、相關村（里）長。 

七、地方公正人士一人或二人。 

八、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代表十人，由鄉（鎮、市、區）公所召集重劃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推選之。 

前項專家學者、第七款及第八款之委員，不得具有民意代表身分。 

第一項專家學者、第七款及第八款委員，有身分變更、因故不能擔任或不適任之情

形，應重新遴聘。 

第四條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其指

派鄉（鎮、市、區）公所主任秘書或秘書為主席。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

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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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設置辦法第三 條、第四條 

修正條文總說明 

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設置辦法自八十九年七月五日訂定發布，曾於一百十年九月二

十七日修正，名稱並修正為「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茲為提升參與土地事務決策 之女性比例並使直轄市、縣（市）政府派聘委員

作業更具彈性，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名稱並修正為「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

新協進會設置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將派聘之委員對象，由鄉（鎮、市、區）公所相關業務課長修正為相關業務代表。（修

正條文第三條） 

二、將鄉（鎮、市、區）長因故不能出席協進會擔任主席之規定，修正由其指派鄉（鎮、

市、區）公所主任秘書或秘書為主席。（修正條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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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四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更新 

協進會設置辦法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 

更新協進會設置辦法 

酌作標點符號修正，以符 

法制體例。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鄉（鎮、市、

區）長兼任。委員若干

人，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就下列人員派

（聘）兼之，必要時並

得聘請專家學者一人

或二人參與規劃、諮 

詢： 

一、鄉（鎮、市、區）

公所民政業務代

表。 

二、鄉（鎮、市、區）

公所經建（建設）

業務代表。 

三、鄉（鎮、市、區）

公所農業業務代

表。 

四、農會代表一人。 

五、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管理處代表一人。 

六、相關村（里）長。 

七、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或二人。 

八、重劃區土地所有權

人代表十人，由鄉 

（鎮、市、區）公

所召集重劃區內土 

地所有權人推選

之。 

前項專家學者、第七款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 

一人，由鄉（鎮、市、

區）長兼任。委員若干

人，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就下列人員派

（聘）兼之，必要時並

得聘請專家學者一人

或二人參與規劃、諮 

詢： 

一、鄉（鎮、市、區）

公所民政業務課

長。 

二、鄉（鎮、市、區）

公所經建（建設）

業務課長。 

三、鄉（鎮、市、區）

公所農業業務課

長。 

四、農會代表一人。 

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田水利署管理處

代表一人。 

六、相關村（里）長。 

七、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或二人。 

八、重劃區土地所有權

人代表十人，由鄉 

（鎮、市、區）公

所召集重劃區內土 

地所有權人推選

之。 

一、實務上，農村地區之 

女性土地所有權人參

與土地事務之意願薄

弱，為期提升婦女參

與決策之比例並使直

轄市、縣（市）政府

派聘委員作業更具彈 

性，爰將第一項第一

款 至 第 三 款 之 鄉

（鎮、市、區）公所

相關業務機關課長修 

正為相關業務代表。 

二、第一項第五款配合中 

央政府組織調整，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業於

一百十二年八月一日

更名為農業部，爰予

修正。 

三、其餘未修正。 



7 

 

 

及第八款之委員，不得

具有民意代表身分。 

第一項專家學者、第七

款及第八款委員， 有身

分變更、因故不能擔任

或不適任之情形，應重

新遴聘。 

前項專家學者、第七款

及第八款之委員，不得

具有民意代表身分。 

第一項專家學者、第七

款及第八款委員，有身

分變更、因故不能擔任

或不適任之情形， 應重

新遴聘。 

第四條  本會會議由主任 

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 

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 

時，由其指派鄉（鎮、 

市、區）公所主任秘書

或秘書為主席。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但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五款之委員，因故

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

派代表出席，並參與會

議發言及表決。 

第四條  本會會議由主任 

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 

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 

時，由民政業務課長為

主席。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但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五款之委員， 因故

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

派代表出席，並參與會

議發言及表決。 

一、鄉（鎮、市、區）長

兼任主任委員，如因

故不能親自出席會議

時，考量鄉（鎮、市、

區）組織編制設有主

任秘書或秘書， 爰第

一項配合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修正為

由主任委員指派鄉

（鎮、市、區）公 所

主任秘書或秘書代表

出席會議並擔任主 

席。 

二、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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